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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於翌（21）日召開「軍紀檢討會」，除就肇案原因深切檢討及嚴懲違失人員外，並落實因

應防處及具體精進作為，杜絕類案再生。 

二、該部業於 7 月 22 日召開懲處人評會，依「陸海空軍懲罰法」、「國軍軍風紀維護實施規定」

及「憲兵獎懲作業規定」，核予指揮官巫將軍等 6 員「申誡乙次」至「記過乙次」處分外，

另肇案人中尉排長張育文及士官長林啟文等 2 員核予「大過乙次」並調離現職（中尉排長張

育文業於 102 年 8 月 1 日調任部屬軍官，於 205 指揮部警務科列管，士官長林啟文於 8 月 1

日調任高雄憲兵隊），另納入志願役危安清查對象加強輔考。 

三、鑑於本案已嚴重斲傷軍譽事件，本部特針對臺北市危安場所較密集區域，令頒「危安場所巡查

具體作法」，並藉定期（不定期）巡查、官兵問卷調查及編組參謀至冊列場所實施查察等方

式，先期掌握危安徵兆，杜絕類案肇生。 

四、貴委員對本部之建言與指教，本部虛心檢討改進。 

（四十二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添財就國防事務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

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0434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4-1-44） 

許委員質詢國防事務的問題，經交據國防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國軍在量少質精的建軍思維中，除戮力戰訓本務，透過年度演習及實兵演練方式建構「硬實力

」；另亦透過藝文展演、學術研討及全民國防暑期戰鬥營等方式建構國軍「軟實力」。 

二、文化產業振興是建構新時代軟實力的重要標誌，為響應推動國內文化創意產業發展，本部依「

國防部對影視製作業者影片拍攝支援規定」，接受文化部及縣市政府文化局審轉國內、外合

法登記影視團體支援拍攝，俾讓國人進一步瞭解國軍現況，藉以提升國軍整體形象。 

三、為確保國防資訊安全，依「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臺從事專業活動許可辦法」暨「國軍強化安全

維護工作執行要點」，明確律定影視業者拍攝規範，申請入營人員由保防官會同衛哨人員實

施身分辨證並全程陪同拍攝，活動結束後由專人對開放區域實施巡查，俟拍攝全案完成，應

檢送全片送本部實施審查，以維本部權益，確保國防安全。 

四、本部支持並貫徹政府政策，全軍官兵深體國防是國家安全的最後防線，將賡續強化戰訓整備及

鞏固官兵心防，誓做兩岸和平發展的堅實後盾。 

五、委員之指教，本部至表感謝。 

（四十三）行政院函送謝委員國樑就近期有法界學者反應，對於世界銀行

前副總裁林毅夫先生仍以投敵罪繼續犯持續通緝之，學者認為

對其犯罪行為終了之法理解釋不當，按法治觀念乃人權保障之

基石，法理解釋不當，恐將動搖法治基礎一節所提質詢之書面

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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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0424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4-1-34） 

謝委員國樑有鑑於法理解釋應依照法律嚴謹探討，近期有法界學者投書反應，對於世界銀行

前副總裁林毅夫先生仍以投敵罪繼續犯持續通緝之，學者認為對其犯罪行為終了之法理解釋不當，

按法治觀念乃人權保障之基石，法理解釋不當，恐將動搖法治基礎，爰就學者對本案之法理解釋疑

慮，經交據行政院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林毅夫（原名「林正義」，服役時改名「林正誼」），原就讀臺大農工系，於民國（下同）61

年間轉學陸軍官校，64 年畢業，於民國 68 年 5 月 16 日任職前陸軍第 284 師 851 旅第 5 營第

2 連上尉連長時，在金門馬山駐地失蹤，雖不排除叛逃對岸之可能，惟因當時仍屬動員戡亂時

期，且距 67 年 12 月 16 日中美斷交未久，正屬國家危疑之時，此時若將第一線連長叛逃之事

公諸於世，效應勢難逆料，故考量為免影響軍民心士氣，而對岸亦未有任何宣揚訊息等情，

經簽奉前參謀總長宋長志上將核示：「半月後若不能證實抵達敵區，先以人員失蹤案處理」

。迄 91 年間林員因父喪，在大陸地區表達返臺奔喪意願，媒體報導其為國軍叛逃軍官林正誼

，政府一致表達嚴厲譴責及依法辦理之立場。同年 5 月 31 日國防部高等軍事法院檢察署受理

臺北縣議員金介壽等人告發，經立案偵辦確認身分後，以林員涉犯陸海空軍刑法第 24 條第 1

項「投敵」罪，行為仍在繼續中，乃於 91 年 11 月 15 日依法發布通緝，追訴權時效自犯罪行

為終了之日起算，合先敘明。 

二、國防部前於 98 年間分別召開部內及跨部會議，並舉辦學者專家座談會，聽取相關法律意見，

形成共識如下： 

(一)中共為陸海空軍刑法所定之「敵人」 

1.依陸海空軍刑法第 10 條規定，所稱「敵人」係指與中華民國交戰或武力對峙之國家或

團體，而其所謂「武力對峙之團體」，依立法說明，其意指客觀上雖未與本國交戰，

惟與本國以武力對峙之政治實體而言。故以目前我國與中國大陸之軍事關係而言，因

其自始至終仍未放棄武力犯臺，且中共於「反分裂國家法」第 8 條明文規定，得對臺

灣地區採取「非和平方式及必要措施等武力作為」；而國軍建軍備戰均以中共為假想

敵等現況，縱政府於 80 年 5 月 1 日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後，兩岸目前有朝和平方向發展

之趨勢，惟在軍事上仍處「武力對峙狀態」。因此中共係屬陸海空軍刑法所定之「敵

人」。 

2.復查，中共係一黨專政之團體，其政治及軍事均受黨之指揮，參照臺灣地區與大陸地

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33 條第 2 項、第 33 條之 1 規定，對於人民或公務員未經許可與大

陸地區黨務、軍事、行政或具政治性機關合作，均有行政罰或刑罰之規定；又國家安

全法第 2 條之 1 及第 5 條，對為中共情蒐之行為，亦有處罰之明文。再者，就刑法外

患罪章及陸海空軍刑法有關「利敵」、「助敵」、「洩漏軍機予敵」之立法目的以觀

，敵人範圍應涵蓋中共黨務、軍事、行政或具政治性機關（構）、團體等組織。以社

會矚目之羅賢哲為中共蒐集情報乙案為例，最高法院於 101 年 4 月 26 日即認定中共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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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敵人」，依陸海空軍刑法第 17 條第 1 項第 2 款「為敵人從事間諜活動」等罪，處無

期徒刑，褫奪公權終身，駁回上訴定讞，維持最高軍事法院判決。 

(二)投敵罪為繼續犯 

1.參照大法官釋字第 68 號解釋意旨：「凡曾參加叛亂組織者，在未經自首或有其他事實

證明其確已脫離組織以前，自應認為係繼續參加」，陸海空軍刑法第 24 條第 1 項「投

敵罪」犯罪態樣與參加叛亂組織相同。經國防部高等軍事法院檢察署持續向國家安全

局、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查證結果，查林毅夫現仍為中共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 12

屆全國委員會」常務委員，仍任職於中共之黨政機構，故認其投敵犯行仍在繼續中，

但因犯罪行為尚未終了，是追訴權時效尚未開始起算。 

2.有有林毅夫事有有有相有法有有有，經前行政院院有有 有有有有法務部有有，國防

部於 101 年 3 月 26 日聯繫獲知該部有議結論：「就陸海空軍刑法第 24 條投敵罪討論

追訴權時效而言，本罪性質上係繼續犯，應自行為終了之日起算追訴權時效。若終了

時間係在 95 年 7 月 1 日新刑法修正前，則自行為終了之日起算追訴權時效最有可達 25

年；若終了時間係在 95 年 7 月 1 日新刑法修正後，則自行為終了之日起算追訴權時效

最有可達 37 年 6 月。至林毅夫有無投敵、投敵行為是否終了，則屬個案事實認定之範

疇」。 

(三)政府一貫立場查內政部、國防部、陸委會於 91 年 5 月 31 日發布共同新聞稿正式聲明：1

、基於人道考量，林毅夫申請奔喪，准予入境。2、有於林毅夫相有法有責任應依法處理

。3、林毅夫叛逃如查明屬實，應依法制裁並嚴厲譴責等 3 點立場；而大院外有國防委員

會亦於 91 年 6 月 3 日作成決議，要求本部嚴厲譴責林毅夫叛逃行為及應於查明後依法發

布通緝；總統府則於去（101）年 3 月 22 日發表聲明表示，林毅夫目前仍遭通緝中，我

國是法治國家，林員如返臺到案，將由軍法機有依中華民國法有有理，沒有模糊空間，

也沒有任何例外。是政府對於本案依法處理之嚴正立場有其一貫性，迄今並未改變。 

(四)案有移有司法有理依本（102）年 8 月 6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之軍事審判法修正條文第 1 條

第 2 項第 2 款，及第 237 條規定，林毅夫有有陸海空軍刑法第 24 條第 1 項「投敵」罪，

係屬軍事審判法公布後 5 個月（103 年 1 月 13 日）移送司法檢察官偵查之罪名，國防部

高等軍事法院檢察署屆時將檢具全案卷證，移送司法檢察署接有。 

三、鑒於軍人負有保衛國家之職責與義務，應堅守忠貞愛國之基本立場，若軍人枉顧效忠國家義務

而投敵者，應依法論罪科刑；而貫徹法治為民主自由國家之基本要求，任何人有有刑事責任

者，均應由該管軍、司法機有循有有法有程序處理，不受政治或其他因素干擾影響，我國自

亦不例外。林毅夫有犯之「投敵」罪嫌，牽有國家忠誠之軍人核心價值，在處理上並無模糊

空間。國防部高等軍事法院檢察署將於修正軍事審判法公布後 5 個月，將全案卷證移送司法

檢察官偵查，由司法檢察官認定是否續予通緝。 

四、感謝委員對於國防事務之費心指導及提供建言，今後仍祈不吝指導。 


